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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建立“科创贷” 

破解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通科技产业

园区、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市政府关于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实

施意见》（通政规〔2020〕4号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建

立“科创贷”破解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难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7月15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20〕60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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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“科创贷”破解科技创新型企业 

融资难的指导意见 

 

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持续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，强

化科技与金融互动机制，切实解决科技创新型企业（以下简称“科

创型企业”）融资瓶颈，助力科创型企业加快发展，特提出如下

指导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原则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围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促进重大科技成

果转化和产业化、支持科创型企业做强做大的总体要求，聚集整

合金融服务资源，引导加大对科创型企业的综合融资支持，针对

轻资产、无抵押、无担保的科创型企业融资需求，各县（市）区

增设“科创贷”金融产品，增强信用贷款力度，完善银行支撑、

担保支持、财政扶持的科技金融联动机制，形成政府资金与社会

资金、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有机结合的科技金融体系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1．支持企业创新原则。立足解决科创型企业在不同发展阶

段的融资需求，以创新链为主线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链

与融资服务链。 

2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原则。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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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补偿共担机制，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、投入高新

技术产业领域。 

3．统筹协调原则。完善科技、财政、金融管理等部门及相

关金融机构的科技金融工作协调机制，形成条块结合、上下联动

的整体推进工作格局。 

二、主要目标 

力争2020年各县（市）区均设立“科创贷”风险补偿专项资

金池，合作银行达3家以上；全市每年服务科创型企业200家以上，

贷款年损失率控制在5%以内。 

三、支持对象和贷款额度 

支持对象为科技创新型企业、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和科创板上

市培育企业三类入库培育企业（认定标准见《市政府关于支持科

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）。 

科技创新型企业、高成长性科技企业、科创版上市培育企业

的贷款额度分别不高于600万元、1000万元、2000万元。 

四、运作流程 

（一）设立专项资金，制订操作规程。各县（市）区建立“科

创贷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，并根据贷款规模逐年

增加到2亿元，重点用于银行发放贷款产生损失的风险补偿。各

县（市）区同步制定“科创贷”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或实施细

则。 

（二）确定合作银行，签署合作协议。由各县（市）区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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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合作银行，签署政银合作协议，明确风险分担比例和贷款利

率。 

（三）建立科创企业库，对接融资需求。由科技部门根据科

技创新型企业、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和科创板上市培育企业三类企

业的认定标准建立科创企业库，定期征集发布企业融资需求，推

动合作银行与科创型企业进行融资对接。 

（四）确定担保方式，发放信用贷款。针对科创型企业的特

点，可采取风险补偿资金担保与其他担保、再担保相结合的方式，

由合作银行尽职调查后，发放信用贷款。 

（五）启动风险补偿，适时核销补充。对发生的不良科技贷

款，建立风险补偿机制，到期贷款无法归还的，由发放贷款的金

融机构负责追偿，造成损失由政府、银行按协议比例进行代偿。

为确保一定的专项资金规模，根据风险补偿情况，建立“科创贷”

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补充机制。 

五、风险控制和奖励 

（一）建立风险共担机制。各县（市）区政府与合作银行共

同分担风险，原则上各县（市）区用于“科创贷”产品损失分担

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不高于风险补偿资金总额的80%。 

（二）建立运作叫停机制。风险补偿总额以风险补偿资金年

度余额为限，当单个合作银行年度“科创贷”不良率超过30%时，

应立即中止该合作银行项下“科创贷”产品业务；“科创贷”产

品整体不良率超过15%时，应立即中止全部合作银行项下产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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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 

（三）建立补贴奖励机制。依据发放贷款规模给予合作银行

一定比例的贷款费率补贴和服务团队一定额度的奖励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宣传力度。通过举办“银企对接会”、“媒体发布

会”等多种形式，加大“科创贷”产品的宣传力度，提高“科创

贷”金融产品的知晓度。 

（二）发挥组合效应。根据科创型企业的融资需求，采取双

向选择的原则，可与“苏科贷”、“通科贷”等科技金融产品组合，

集成支持科创型企业快速发展。 

（三）建立考核机制。年度对各县（市）区“科创贷”实绩

情况进行考核通报，同时建立尽职免责容错机制，鼓励科技部门、

金融机构支持科创型企业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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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7月24日印发 
 


